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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5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欧菲光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03 

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（临

时）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1 年 1

月 18 日以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

名，会议由董事长赵伟先生主持，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及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审议，会议形成决议如下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2021年度，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新思考电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思考”）、

常州纵慧芯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纵慧芯光”）、南昌欧菲医疗防

护用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昌医疗”） 、新菲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新菲光”）和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

徽精卓”）产生日常关联交易，预计总金额不超过117,200.00万元。2020年度公

司与上述关联方及深圳市艾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艾特智能”）、陕

西云创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云创”）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

易总金额为293,213.58万元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蔡荣军先生、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蔡高校先生与新思考控股

股东蔡振鹏先生为亲属关系，新思考系公司关联方，本公司与之发生的交易构成

关联交易，因此蔡高校先生需对该议案回避表决。 

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： 

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新思考、纵慧芯光、南昌医疗、新菲光和安徽精卓及其子

公司产生日常关联交易，预计总金额不超过117,200.00万元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

立董事，已经对公司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，对于将上述关联

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示认可。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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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： 

本次审议的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所需，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、提

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，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，公司的主要

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。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、合理的

定价政策，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，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

利益。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，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，其它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

项议案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和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。 

表决结果：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1 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核销部分应收账款的议案》 

本次香港欧菲光、南昌光电、江西欧迈斯和苏州欧菲光对其部分应收账款进

行核销事项遵照并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依据充分，相关

应收账款核销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，具有合理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同意公司关于核销部分应收账款的有关

事项。 

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：本次香港欧菲光、南昌光电、江西欧迈斯和苏州欧菲

光对其部分应收账款进行核销事项遵照并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相关规定，

遵循了财务会计要求的真实、客观性原则，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，没有

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。公司董事会审议《关于子公司核销部分应

收账款的议案》时，表决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同意该议案。 

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和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三方、四方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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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协议的议案》 

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，同意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、中国进

出口银行深圳分行、农业银行深圳公明支行及交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设立募集

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，并授权公司

董事长后续与保荐机构、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及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及时签

订募集资金三方、四方监管协议，并办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相关的其他事宜。 

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和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2021 年 1 月 21 日，公司及其子公司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欧

菲光科技”）、江西慧光微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慧光微电子”）、苏州欧菲光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欧菲”）、江西欧迈斯微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欧迈斯”）、南昌欧菲显示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欧菲显示”）、南昌欧菲光

学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欧菲光学”）及南昌欧菲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欧菲光显”）与安徽精卓在安徽省舒城县签署了《专利转让合同》，公司

及其子公司欧菲光科技、慧光微电子、苏州欧菲、欧迈斯、欧菲显示、欧菲光学

及欧菲光显拟以 1.04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向公司关联方安徽精卓出售与非美国大

客户触控显示业务相关的 962 项专利所有权/申请权及与所列无形资产相关的专

有技术等其他无形资产。 

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： 

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平等、自愿、等价、

有偿的原则，本次交易的定价是双方根据所在行业特点和环境，以各自交易目的

和经营需要进行共同协商为原则，并参考独立第三方审计评估机构对标的专利等

无形资产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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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： 

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

决时，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

在损害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

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和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规范运作情况的自查报告》 

公司已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14 号），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的公告》（证监会公

告[2020]69 号）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《关于推动辖区上市公司

落实主体责任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深证局公司字[2020]128 号）

等文件的要求，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，对公司治理水平、财务造假、违

规担保和资金占用、内幕交易防控、大股东股票质押风险、并购重组、上市公司

股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、履行各项承诺、选聘审计机构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十个

重点问题进行逐个梳理，深入自查，出具了《关于规范运作情况的自查报告》并

报送深圳证监局。公司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已提出整改计划及措施，不存在影响公

司治理水平的重大违规事项，未来公司将继续稳健经营、规范运作、科学决策，

持续提升上市公司治理质量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 

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和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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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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